(學     校      全     銜)99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印領清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  頁之第   頁

	編號
	職稱
	姓名
	獎勵年屆
	金額
	蓋章
	備註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屆滿10年　　　人，20年　　　人，30年　　　人，40年　　　人，共計       人，

合計新台幣　　　萬　　　仟元整。（若超過1頁，統計數請填於首頁）

承辦人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計人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　
	

	備註
	一、獎勵金發給標準為40年10,000元，30年8,000元，20年6,000元，10年4,000元。

二、受獎人請蓋私章（請勿蓋原子小章），承辦人員等請蓋職名章。
	


